
的要求
,

原则上规定有子女者不许再收养
。

比如
,

有女儿的想再收养一个男孩
,

或有男孩

的想再收养一个女儿
,

这与计划生育提倡一

胎的精神不符合
。

有人说收养只发生户 口的

转移
,

并不增加人 口
,

因此不应加以限制
。

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
。

如某甲将独生女自愿

送给别人收养
,

甲就有了再生育子女的要求

和条件
,

这在事实上就造 成人 口 增加的机

会
。

同时
,

如果允许收养两个子女
,

势必会

冲击提倡一胎精神的贯彻
。

所以
,

有子女的

不准收养
,

是从全局出发所作的限制
。

但是
,

对子女死亡或残疾者应作为特殊情况对待
。

第四
,

正确理解收养与户 口管理的关系
。

收养与户口是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法律事

实
。

户口并非收养成立的必备条件
。

收养是

变更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行为
。

户口是对人

口流动状况的管理
。

收养必然产生户口的转

移
,

但户口管理的规定与收养的要求并不完

全一致
。

在我国当前条件下
,

同在一个城市

的收养和同为农村户 口的收 养 并 不 发生矛

盾
,

但收养农村子女进大 中城 市 则受到限

制
。

这是控制和压缩城市户口的政策所决定

的
,

并非为了限制收养
。

所以
,

当收养与户

口管理发生矛盾时
,

应服从 户 口 管 理的规

定
。

这是个人与整体
、

小局与大局的关奈问

题
。

近年来
,

用收养子女的办法
,

要求从农

村或小城镇进人大中城市
,

是各地收养案件

中普遍出现的一种倾向
。

从北京市一九八 O

年下半年的四十五起子女收 养 的 公 证案件

看
,

被收养人户口在外地的有二十六件
,

占

整个收养案件的 59 %
,

还有四件是收养人在

外地
,

要求办理收养后来京到被收养人处落

户生活的
,

这说明有些人收养的真正 目的是

为了到城市生活
。

因此
,

对涉及从农村到城

市
,

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的公证收养案件
,

应注意与户籍部门的配合是十分必要的
。

所

以
,

司法部曾在有关公证业务的 文 件 中指

出
,

收养子女要根据公安部门的现行规定执

行是正确的
。

有人认为收养与户 口是两个范

畴
,

户 口不应成为收养的限制条件
,

这在理

论上是正确的
。

但在实践上两者之间发生了

矛盾
,

并不是收养本身的限制
,

因为被收养

人户 口迁人城市受限制
,

但收养人迁出城市

毫无限制
,

可以随时实现合法收养
。

同时
,

从农村收养子女有限制
,

还可以在城市收养
。

所以
,

户口并非是对收养的限制
,

而是因

收养关系的发生拟迁往城市而与户口管理的

矛盾
。

也谈民事诉讼中的
“
社会干预人

”

— 与刘家兴同志商榷

刘 涌

《法学研究
》
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刊登了刘家兴 同志的

《
民 事 诉 讼 中的

“
社会千预人

” 》

一文
,

读后受到一定启发
。

文 中对
“
社会干预人

” 的意义
、

作用所作的论述是必要的
。

但是
,

我认为文中有几处似有不妥
,

现提出与作者商榷
。

文中说
: “

在社会实际生活中
,

往往也有这样的情况
,

即他的民事权益明明受到侵犯
,

而他并不提起诉讼
。

究其原因多种多样
,

以常见而言
,

大致可以分为三类
· ” 一 ” 我认为作者

所列的三类原因是不全面的
。

另外应补充一类最重要最普遍的原因
,
即当事人愿意或默许自



己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不去起诉
。

实践中这种情形是常见的
。

当事人双方认 为 是 无 所谓的行

为
,

所谓周瑜打黄盖— 愿打愿挨
,

而第三者却认为是侵权行为
,

要进行干预
。

针对这种情

况
,

刑法土规定 了 “
亲告罪

” ,

对有些属干犯罪的行为
,

如果当事人不告诉
,

司法机关也不

去干预
。

同样
,

当事人在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
,

如果本人不愿意告诉
,

也是应该允许的
,

不

加干预也是正当的
。

文中说
: “

干预的范围
,

从内容讲
,

凡是违背实体法律规范
,

而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行

为
,

都属于干预之列
。 ”
这种说法显然不妥

。

如果划定这样宽的干预范围
,

那么势必会出现乱

干预的问题
。

我认为今后无论在立祛或司法上都应明确一定的干预范围
,

如哪些类别的案件

可以干预
,

哪些类别的案件不能干预
,

绝对不可以把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统统列入干预

之列
。

下面仅举两例
,

就可看出此类案件不可干预
。

如有一对夫妻时有吵架 现 象
,

邻 里 有
一

个第三者认为这对夫妻感情不好
,

到法院去要求解除双方的夫妻关系
。

法院经过调查
,

证

实双方感情很好
。

这种干预可见是多余的
。

又如一个老人死后有四个法定继承人 (两个儿子

和两个女儿 )
,

可是两个女儿放弃了继承权
,

由两个儿子继承全部遗产
。

第三者见此情景
,

便

到法院控告说
,

两个儿子剥夺了两个女儿的继承权
。

这种干预也是毫无意义的
。

由此可见
,

不对干预的范围加以限制是不行的
。

即使今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允许社会干预
,

实践中也

绝不允许任意干预
,

这是肯定的
。

文中说
: “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
,

究竟不是民事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
,

本

身对该诉的诉讼标的并不具有主体权利
。

因此
,

他在诉讼中无权处 分 实 体 权利
,

即不能放

弃
、

变更诉讼请求
,

不能与被告 自行和解结案
。 ” 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

。

既然千预人有权为

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
,

也有举证责任
,

那么如果法院查明不应干预或千预错了
,

干预人能

不能撤回起诉呢 ? 我认为是可以的
。

随之而来的问题是
,

如果千预错误了
,

由此而耗费的诉

讼费用由谁来承担呢 ? 干预人应负哪些责任呢 ? 文中都没说清楚
。

我认为
,

干预人只有程序

意义上的诉权
,

而无实体意义上的诉权
,

所以在干预中往往会
“ 败诉

” 。

必须规定他应该承

担一定的责任
,

才能防止乱干预的问题发生
。

文中说
: “ 民事案件只要有起诉与应诉的双方

,

不但可以进行审理
,

而 且 应 该 作出裁

判
。 ”

如果干预人提起诉讼后
,

被告人拒不应诉
,

权利人也反对
,

那么这样的诉讼是否可以进

行呢 ? 文中说诉讼并不终止
。

我认为一旦到了原告被告都不主张权利义务的时候
,

诉讼已无

意义
,

显然应该终止
,

否则作出的判决
、

裁定也是空洞的
,

毫无价值的
。

因为审理民事案件

就是为了确认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
,

如果双方都承认这种关系
,

也不承

认有什么争执
,

第 三者硬要横加千预
,

岂不是节外生枝吗 ?

文中最后说
: “ 因为民事纠纷一旦诉诸法院形成案件

,

只能依法办理
,

不能听凭个人意

愿
。 , ,

这种提法过于绝对
。

事实上很多案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
,

是依照 当 事 人 的意愿处理

的
。

例如原告人撤诉放弃请求
,

诉讼就宣告终止
。

又如调解结案
,

都是 以 双 方 自愿为前提

的
。

事实证明
,

调解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诉讼方式
,

它有利于增强团结
,

解决纠纷
。

所以法院

审理案件
,

并非排除个人意愿
。

总而言之
,

社会干预是一项特殊的诉讼程序
,

怎样进行干预
,

干预什么
,

都需要认真研

究
。

即使今后民事诉讼法对此加以规定
,

也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
。


